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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LBOURNE ENTERPRISES LIMITED 

萬邦投資有限公司 

(一家在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編號: 158) 

 

澄清公告 

 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5月 22日之中期業績公佈 (「該公佈」) ，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

2020年 3月 31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

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該公佈第 7 頁所載之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」一節有一項無意錯誤。 

該節所述為確保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，股東須辦理過戶手續的最遲時間應為 2020年 6月 8日

(星期一)下午 4時 30分前，而非 2020年 6月 5日(星期五)下午 4時 30分前。 

 

除上文所述外，該公佈中的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萬邦投資有限公司 

 鍾賢書 

 董事  

香港， 2020年5月26日 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(a) 三位執行董事，分別為鍾明輝先生、鍾賢書先生

及曾安業先生（劉皓之先生為彼之替任董事）；(b)一位非執行董事，為鍾慧書先生；及(c)三

位獨立非執行董事， 分別為方潤華博士、盧伯韶先生及阮錫明先生。 

 


